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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 通环罚字〔2019〕6 号 
 

当事人：南通澳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600788366963L 

法定代表人：陈道斌 

地址：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韵路 289 号 

当事人：陈道斌 

身份证号码：320************011 

职务：南通澳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

住址：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佳成花苑*幢***室 

 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

经调查核实，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 

2019 年 6 月 12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，你单位

模塑车间建有 67 台模塑机，其中 22 台模塑机未按照环评要求

采取密闭措施，部分正在生产的模塑机产生的苯乙烯等 VOC 气

体无组织排放；大气污染排放口的高度和数量与环评要求不一

致。同时查明，陈道斌系南通澳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

表人，对南通澳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等全面负












